
《关于办理《展出证明》的规定》附件 10

为便于参展单位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称“博览会”）上首次展出的发明创造在中国申请专利时享有6个月
的不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或展出的商品首次使用的商标在中国申请商标注册时可享有优先权，在参展单位
提出书面申请后，经博览会承办方（以下称“展会方”）审查符合条件的，出具相关商品在博览会上展出的《展出
证明》。

1. 办理对象                                                                                                                   

在博览会上首次展出、尚未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的展品的参展单位以及在博览会上展出的商品上首次使
用商标的参展单位，有权申请办理《展出证明》。

2. 申办流程                                                                                                                   

2.1 申办时间：2020年11月5日-11月10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
2.2 申办地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知识产权保护与商事纠纷处理服务中心（以下称“服务中心”）。
2.3 所需材料：
1） 填写完整并签章的《展出证明申请表》（含附件《展品说明》/《商标说明》）（一式三份）；
2） 参展单位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需申请单位签字、加盖公章。
3） 委托办理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受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一份）。
4）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5） 以上材料均需提交纸质版，服务中心不受理电子版材料。
2.4 办理程序：
1） 申请单位应于服务中心现场提交纸质版材料。
2） 服务中心审核材料，确认材料符合要求后，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至展位进行现场查勘，并填写《现场查勘
登记表》。

3） 对于查勘属实的，出具《受理回执》，否则服务中心将退回申请材料。
4） 展会方将在博览会结束后15日内向已取得《受理回执》的申请单位出具《展出证明》，《展出证明》一般通过
邮寄方式提供给申请单位。

3. 相关事项说明                                                                                                             

3.1 所有文件资料需提供中文版本。对于外文文件，须同时提供具有相应翻译资质的翻译机构加盖公章的
中文译本一份。申请单位应保证中文译文的准确性。

3.2 服务中心将以现场查勘的时间作为该展品/商标在博览会展出时间。
3.3 服务中心仅受理在申办时间内现场提出的申请。
3.4 申请单位应妥善保留因本次申请所收集、整理、取得的所有文件资料，除司法、行政机关强制要求外，服务
中心将不予提供查询、复印服务。

有关附件请至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官方网站（https://www.ciie.org/）下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期间将在
服务中心内设立知识产权保护投诉机构，接受和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提供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的咨询供咨询人
参考。



                  申报提交申请
参展单位应于服务中心现场提交已下材料：

1.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出证明申请表(含附件)；

2.参展单位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3.授权委托相关材料(若有);

4.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获取途径：
1.服务中心现场领取;
2.https://www.ciie.org/zbh/gygd/处下载

出具《展出证明》

文件提交要求:
1.所有提交文件资料应按要求加盖参展单

位公章或由法定代表签字;

2.应提交中文材料，对于外文文件，须同

时提供具有相关翻译资质的翻译机构加

盖公章的中文译本。

审核通过

现场查勘
填写《现场查勘登记表》
（两名以上工作人员）

查勘属实

出具《受理回执》

博览会结束后15日内

《展出证明》办理流程图


